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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以「探討英國國家步道系統設立法令規範與執行成果」及「觀察研習

英國國家步道系統之管理與維護模式」為主要目的，藉由英國「國家公園與通往

鄉間法案」、「土地改革（蘇格蘭）法案 2003」及相關規範之研析，觀察英格蘭

與威爾斯之「National Trails」、蘇格蘭「Great Trails」等國家步道之設置管理成

果，探討台灣國家步道未來法令規範建立與推動執行之競合，並透過與英國政府

及相關組織之經驗交流與國家步道參訪，提出未來台灣國家步道管理與維護模式

之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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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林務局推動之全國步道系統，於系統藍圖規劃與步道建置工作逐步完成後，

邁入資源整合與監測維護為主的階段，未來將以永續經營、維護管理重於新建工

程之原則，鼓勵民眾負責任地旅遊。當步道使用人數擴增，則正確有效的戶外教

育及步道本身的維護管理則更形重要，倘能有效將正確的環境認知與倫理，有效

內化至使用者之技能與行為中；並將公眾參與力量納入維護管理的環節，將能幫

助民眾更瞭解步道，形塑負責任的態度，同時並能有效降低政府在步道維護經營

之預算成本。 

本計畫以「探討英國國家步道系統設立法令規範與執行成果」及「觀察研習

英國國家步道系統之管理與維護模式」為主要目的，期藉由與英國政府及相關組

織之經驗交流與現地參訪，探討未來台灣國家步道之法令規範與管理維護模式發

展方向。重點目標如下： 

（一）探討英國國家步道系統設立法令規範與執行成果：藉由英國「國家公園與

通往鄉間法案」、「土地改革（蘇格蘭）法案 2003」及相關規範，及其國

家步道之推動執行成果，探討台灣國家步道未來法令規範建立與推動執行

之競合。 

（二）觀察研習英國國家步道系統之管理與維護模式：透過與英國國家步道相關

推動組織之經驗交流及國家步道之現地參訪，研析台灣國家步道之未來管

理與管理維護模式。 

 

二、過程 

本次出國考察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1 年度「培育農業高科技人才」架構下

配合辦理，由執行單位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籌劃行程，林務局指派森林育樂組

(黃信富)、羅東林區管理處(高德璉)、新竹林區管理處(林純徵、余建勳)、嘉義林

區管理處(呂宜馨)、屏東林區管理處(林葭瑀)等與森林育樂及步道系統發展有關

之人員會同以自費方式參加，由主持人統籌、隨行人員參與共同研定行程，蒐集

相關步道之背景資料，實地瞭解英國國家步道的推動歷程與實務管理情形。期間

行程如下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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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英國國家步道系統設立與管理維護模式經驗觀摩計畫參訪行程表 

日期 行    程 

2012/09/08(六) 
Taipei（出發）→Hong Kong（轉機）→London（轉機）→Edinburgh

（抵達） 

2012/09/09(日)             Edinburgh / John Muir Way 

2012/09/10(一) 
Berwickshire Coastal Path 

（Edinburgh → Fisherrow → Berwick-upon-Tweed → Eyemouth） 

2012/09/11(二) 
Pennine Way 國家步道 / Northumberland 國家公園 

（Eyemouth → Kirk Yetholm → Haltwhistle） 

2012/09/12(三) 
Hadrians Wall 國家步道 / Hadrians Wall Historical Sites 哈德連長城

遺址及博物館 

2012/09/13(四) 
Hadrians Wall 國家步道 / North York Moors 國家公園  

（Haltwhistle → Saltburn-by-the-Sea） 

2012/09/14(五) Cleveland Way 國家步道 

2012/09/15(六) 
Cleveland Way 國家步道 / Lake District 國家公園 

（Saltburn-by-the-Sea → Ambleside） 

2012/09/16(日) Lake District 國家公園 

2012/09/17(一) 
Forth & Clyde and Union Canal Towpaths 

（Ambleside → Edinburgh） 

2012/09/18(二) Edinburgh 

2012/09/19(三) Edinburgh 

2012/09/20(四) 

2012/09/21(五) 

Edinburgh（出發）→London（轉機）→Hong Kong（轉機）→Taipei

（抵達） 

 

 

 

 

 

 

 

 

 

 

 

 

 

■英國國家步道系統設立與管理維護模式經驗觀摩計畫參訪路線圖 



 3 

三、心得及建議 

本計畫於 101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21 日至英國實地參訪，整體行程包括「蘇

格蘭自然遺產」（Scottish Natural Heritage）、「蘇格蘭森林委員會」（Forestry 

Commission）、「自然英格蘭」（Natural England）、「英格蘭遺產」（English Heritage）

等政府及非營利組織團體之拜會，以及英格蘭「篇奈國家步道」（Pennine Way）、

「哈德連長城國家步道」（Hadrian’s Wall National Trail）、「克里夫蘭國家步道」

（Cleveland Way）等 3 條國家步道，及蘇格蘭「約翰˙繆爾步道」（John Muir Way）、

「伯威克琇爾海岸步徑」（Berwickshire Coastal Path）、「福爾斯及克萊德、及聯合

運河曳船路」（Forth & Clyde and Union Canal Towpaths）等 3 條 Great Trail 之參訪。

茲將計畫成果及相關建議說明如下： 

（一）參訪成果 

1.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步道法令規範與推動執行情形 

英國（大英國協，United Kingdom）的國家步道推動，以英格蘭、威

爾斯及蘇格蘭地區最具規模。其中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England and Wales）

的國家步道起源甚早，其規劃主要依據 1949 年的「國家公園與通往鄉間

法案」（1949 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此項法案在

其 Part IV（Section 50A-55）的條文中，清楚規範設立長程步道（Long Distance）

的相關法令機制，並授權在威爾斯地區責成「威爾斯鄉村委員會」

（Countryside Council for Wales）（威爾斯境內鄉村地區之文化遺產保護、

自然襲產保育與遊憩服務之主要推動者）、在英格蘭責成「自然英格蘭」

（Natural England）（英格蘭著名的環境保護組織，主要使命為推動英格

蘭的自然環境保護與改善等工作）進行長程步道的相關推動事務。此外，

在此項法案 Part V（Section 59）的條文中亦敘明提供民眾戶外通行權利

（Provision for public access to open country）（參見附件一）。 

為保護自然文化遺產、滿足公眾的戶外遊憩需求，英格蘭與威爾斯地

區於 1965 年設立第一條長程步道（其後改稱國家步道）-篇奈步道（Pennine 

Way）起，迄今已於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設立了 15 條國家步道（最後設

立的是 2007 年的 Cotswold Way National Trail），其步道總距離達 2,518 英

哩（約 4,044 公里）。為得以達成國家步道的整體品質標準，英格蘭與威

爾斯地區的每條國家步道皆由一位專職官員負責整體經營管理事權，並制

訂全國性的標準-「國家步道品質標準規範」（Quality Standards for National 

Trails）（參見附件二）、「鄉間法則」（The Countryside Code）（參見附

件三），整合協調步道的維修、改善及提昇工作，及戶外活動者的行為規

範與經營管理者的管理標準。而實際的推動工作則委由「自然英格蘭」及

「威爾斯鄉村委員會」機構負責，另召募非營利志工組織（其中最具規模

的有「國民信託組織」（National Trust）與「英國保育志工信託」（British 

Trust for Conservation Volunteers，BTCV）等相關單位），協助當地公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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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土地所有者進行維護管理等相關事務。 

 

 

 

 

 

 

 

 

 

 

 

 

■英格蘭鄉間總署所制訂之「國家步道品質標準規範」（Quality Standards for National 

Trails） 

 

 

 

 

 

 

 

 

 

 

 

■英格蘭鄉間總署所制訂之「鄉間法則」（The Countrysid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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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蘇格蘭的步道法令規範與推動執行情形 

蘇格蘭地區（Scotland）的國家步道規劃，其起步則較前揭英格蘭與

威爾斯地區為晚，但卻進展十分迅速。其設置的主要依據法令為 2003 年

的「土地改革法案」（Land Reform (Scotland) Act 2003），此項法案除開宗

明義即敘明保障民眾在自然環境中通行的權利外（CHAPTER 1: Nature and 

Extent of Access Rights），並在第三章清楚提出「蘇格蘭戶外通行法則」（The 

Scottish Outdoor Access Code），做為戶外活動者的行為規範與經營管理者

的管理法令依據。此外，此法案並在 17 條法令中，規定土地管理單位應

於法令通過後 3 年內、提出該地區之「步道系統計畫」，以提供公共合理

的通行權利（It is the duty of the local authority, not later than 3 years after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is section, to draw up a plan for a system of paths (“core 

paths”)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the public reasonable access 

throughout their area.），這亦是蘇格蘭地區何以於步道系統發展起步較晚，

卻得以在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主因（參見附件四）。 

 

 

 

 

 

 

 

 

 

 

 

 

 

 

 

 

 

 

 

 

 

■蘇格蘭 2003 年頒布之「土地改革法案」（Land Reform (Scotland) A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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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地區的步道推動工作，主要由「蘇格蘭自然遺產」（Scottish 

Natural Heritage）負責，此政府單位直屬蘇格蘭行政部長管轄，主要負責

蘇格蘭境內之自然遺產保育與遊憩服務之推動工作。「蘇格蘭自然遺產」

依據上述之「土地改革法案」，已在蘇格蘭設置 23 條長程步道（迄 2012

年止；蘇格蘭不採用 National Trails 的稱謂，而以 Great Trails 命名）（參

見附件五）。蘇格蘭的步道建置提供極為完整的規範，如「蘇格蘭自然遺

產」制訂的「公共通行與土地管理」（Public Access and Land Management）

（參見附件六）、「人與自然：透過動手來學習」（People and Nature: Learning 

through Doing）（參見附件七）等，均可做為未來台灣步道環境管理與推

動自然教育體驗之參考借鏡。 

 

 

 

 

■「蘇格蘭自然遺產」所制訂的「公共通行與土地管理」規範（Public Access and L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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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英格蘭與蘇格蘭地區就步道發展之業務，具有濃厚之公私參與色彩，

藉由法令之授權，一個地區之步道之整體經營管理事務係直接指定由特

定民間團體專責辦理，官方則由法令面進行相關事務之統籌。 

而台灣目前諸多行政業務之推動，長期以來係參酌土地所有權或管

理權進行分工，雖已有民間團體以志工服勤或認養方式，參與部分步道

有關之服務或勞務，惟多數直接管理責任仍由政府單位負擔，爰官方仍

為步道經營管理之主體。以林務局而言，機關任務以森林自然資源及林

地為主要經營管理業務，兼而負擔多數國有林地之步道建設工作，以國

有財產之角度而言，多數步道經營管理事務有賴以公務人力辦理，難以

交付民間參與，二國之間有顯著不同。未來如何透過相關法令與制度之

建立，與步道有關之民間團體發展良好伙伴關係，以協助台灣國家步道

系統之推動，英國相關案例成為可茲借鏡之參考。 

2.    英國之長程步道，不論是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之「National Trails」，

或蘇格蘭所稱之「Great Trails」，相關法令所遴選與管理之標的，係多以

具歷史與國家發展意義之重大步道為主，皆為極具國家代表性之經典路

線，個別路線之路程極長，如全程步行往往需費時數日，惟英國之郊野

係以丘陵、高地等為主之地形，多數土地皆有鄉鎮聚落，故公路路網綿

密，步道健行可擇要、分段進出使用，使用者不必然須全程完成，配合

公路網既有之大眾運輸與鄉村間之民宿，步道使用者可及性高，故遊憩

過程可專注於環境體驗。另英國國土面積約為台灣 6.7 倍，而英格蘭、

威爾斯及蘇格蘭地區經選定之國家步道數量為 38 條，以成果回顧，英國

步道相關法令之催生並非追求步道數量之大幅提升，而係彰顯國家級步

道廊道之保存與加強發展，並落實經營管理之深度。當然，以廣義之步

道定義來看，英國於城市、鄉間或觀光據點，亦有許多依附於公園、場

館或環繞穿越城鎮等之小型步行路徑或短程步道，惟其規模與資源面之

國家代表性不足，並非前揭法令之管理主要目標。 

台灣之步道，多源自先民生活絡道、獵徑、古道、警備道、保線路

等，整體步道系統之類型及數量較為繁多。部分於社區周邊休閒健身之

小徑，使用者入出頻繁，為其生活休閒設施之一環；另有入出山區之長

程步道，惟在五大山脈貫穿下，路線行程鮮有聚落，交通亦不發達，步

行體驗係單向入出，或須完成全程，無法分段體驗，故使用過程技術、

體能負荷高。為求系統性之發展，林務局於推動全國步道系統計畫時，

即以「國家步道系統」與「區域步道系統」不同層次區別之，並篩選重

要路線；而在林務局之步道實質整建成果中，約有 19條為國家步道路線、

133 條為區域步道路線。未來如著手國家步道經營管理制度及規範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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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對於何種類型步道路線須納入管理，似宜就遴選標準或原則建立共

識，一方面可推動森林步道品質管控機制，亦可避免民眾使用小型步道

進行一般生活休閒之扞格。英國法令對於國家級步道路線遴選指認之發

展成果，可作為相關法令發展之借鏡。 

3.    綜觀英國之國家步道，多為具重要歷史人文、自然景觀或國家發展

意義之路廊，以旅遊線之樣態，貫穿各郊野、城鎮與各項旅遊據點，雖

有指標牌示，然步道空間不限於路體，無固定之範圍界。而牌示僅供路

線轉折標示，其數量少、設計簡約，設置亦以確有需要者始為之，與台

灣相比，較為隱約，甚至可說並不明顯；基於步行線型遊憩無固定起迄

與往來方向，沿線亦少有里程柱(Mile Stone)之設置，因而多數民眾於入

出步道亦多保持攜帶地圖之習慣，並不仰賴指標行進。而步道設置係基

於重視民眾於路線中通行公、私有土地之權利，經營管理係就整體步行

廊道之環境作為考量，而非步道路體本身。簡言之，步道並非工程建設

之成果，而類似國家線型襲產之指定，步道係因歷史而存在，需保存與

維護，而非因工程整建而誕生，純以工程手段亦無法建設出國家步道。

而在其社會之普遍認知上，戶外遊憩必有風險，如非顯由特定設施造成

之直接危害，郊野區域之遊憩安全應由遊客自行承擔。因而步道上相關

管制極少，遊憩行為之規範來自於社會上長期對於公共秩序與生活習慣

建立之認知與共識，無論步道路線行經範圍係公有地或私有地，遊客對

於土地及其環境皆極為尊重，如遊憩行為冒犯到私有土地所有人，亦會

受到土地所人之指責，然多數情況地主仍願維護步道路線之存續。 

台灣目前對於「步道」認知則較侷限於「路體」本身，步道之存續，

多數係依附於公部門之工程建設成果，基於使用安全之考量，路體及牌

示要求偏高，除對於經費投入造成相當負擔外，路線亦難以有效拓展，

環境風險較高之路線，亦不易進行步道整建。按步道為戶外遊憩中，設

施最為簡約之遊憩樣態，遊憩行為並非侷限於人造環境中，而自然環境

係無法亦不宜以工程改善或改變，故環境風險必然存在，對遊憩行為亦

有影響，是以如將步道使用風險全面歸責由管理單位承擔，實有其未盡

符合現實之處，長期亦影響山區困難度及技術需求較高之步道路線發展。

如何對於步道使用之風險進行合理之責任區分，有賴台灣社會進一步尋

求共識。林務局長期推動之無痕山林運動宗旨，提倡事前的準備與對其

他使用者之尊重概念，鼓勵負責任的旅遊，與英國以社會秩序內化之遊

憩行為管理，互相呼應，未來亦可借重其經驗加強相關發展，或納入相

關立法精神。 

4.    英國民間組織對於公共事務之參與深度，令人印象深刻，主要成功

因素，在於組織之完整、財務之務實、經營目標之明確、長期公眾監督

下形塑之公信力，其能有效擴展財源、僱用相當人力，組織定位不以社

團為限，而係以基金或信託方式專業管理，長期而穩定的提供承接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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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之服務量能，深入辦理各項實質經營管理任務，相當程度分擔公部

門之工作負擔。 

台灣之民間組織數量蓬勃，部分亦長期關心特定公共事務，然多數

係社團或協會樣態，組織規模偏小，財務觀念亦有未足，影響承接遊憩

場域之實質經營能力及永續性。而政府部門目前對民間合作關係之建立，

侷限於政府採購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委辦或營利少數樣態，難以

深化建立公私伙伴關係。林務局於推動全國步道系統之事務上，已引進

步道工作假期、步道志工等先驅計畫，並積極推動步道認養，未來亦可

考量以更加寬鬆彈性的法令，加強與非營利組織或民間社團共同經營維

護步道之能力，有效鏈結政府與民間資源。 

5.    英國於國家步道之經營管理已有長期之成效，未來林務局等公部門

可考量持續進行國外步道經營成果單位之交流與結盟，吸取相關推動經

驗。 

6.    英國對於 Hadrian’s Wall 等歷史步道之發展十分深入，其於遺址保

存、遺蹟修復，以至於重要歷史據點之解說展示中心規劃配置，均有完

整考量及成熟之發展，台灣古道路線多，林務局亦擇部分古道路線整建

發展，並調查研究駐在所等古道遺跡，未來亦可加強遺蹟之修復保存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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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一）拜會蘇格蘭林業委員會（Forestry Commission）及蘇格蘭自然遺產（Scottish 

Natural Heritage） 

■ 

 

 

 

 

 

 

 

 

 

 

 

 

 

 

 

 

 

 

 

 

 

 

 

 

（二）實地參訪 Pennine Way 

  

■計畫主持人與林務局參訪人員拜會蘇格蘭官員 Mrs. Fiona Murray（Forest Tourism 

Development Manager）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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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參訪 Hadrians Wall 

  

■參訪人員現地考察英格蘭第一條國家步道 Pennine Way 情形 

 

■Pennine Way 國家步道部分穿越私人農地，僅於入口處及部分地方設有方向指示與識

別系統之辨別；為兼顧私有土地畜牧業與步道通行，發展出柵門式步道閘口。 

■Hadrian’s Wall 國家步道為沿著昔日羅馬皇帝哈德連大帝所闢建之舊長城遺址步

道，沿途碉堡(Fort)遺址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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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地參訪 Cleveland Way 

 

 

 

 

 

 

 

■ Hadrian’s Wall 步道依循方向指示與識別系統前行，沿線藉由相關牌誌標語進行遊

客步道行為引導 

■ Cleveland Way 步道環境現況與導覽地圖、方向指示牌誌，其環境空間亦作為孩童

環境教育之學習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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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地參訪 John Muir Way 

 

 

 

 

 

 

 

 

 

 

 

 

 

 

 

 

 

 

 

 

 

 

 

（六）實地參訪 Berwickshire Coastal Path 

 

 

  

■John Muir 為美國國家公園之父，對近代自然資源管理有重大影響，參訪人員現地

考察蘇格蘭 John Muir Way 及 John Muir’s Birthplace 展示空間與人員諮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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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地參訪 Forth & Clyde and Union Canal Towpaths 

 

 

 

 

 

 

 

 

 

 

 

 

 

 

 

 

 

 

 

 

  

■Berwickshire Coastal Path 之展示中心、導覽牌誌及方向指示等環境現況 

 

■Forth & Clyde and Union Canal Towpaths 之遊客中心與環境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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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本計畫承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郭育任理事協助聯繫當地相關單位，

整理及導讀相關原文資料，率隊完成行程，並由相關林區管理處代表同仁

共同參與，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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